
附件 2

2018 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
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清单

一、江西省督察整改压力传导不足，存在前松后紧、避

重就轻等问题。2016 年 11 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意见反馈后，

江西省总体整改行动不够迅速，很多地方抱有督察是“一阵

风”的心理，对整改工作持观望态度，直到 2017 年 5 月后

才真正动起来。有的地方整改工作浮于表面，做给上级看，

被动应对多，主动作为少；有的地方整改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缺乏统筹谋划和系统推进。2018 年 12 月，媒体曝光江

西一些地方整改不力、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生态环境部抽查

也发现不少整改不到位、甚至虚假销号问题，反映出一些地

方和部门对待督察整改认识不到位，态度不积极，没有真正

扛起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政治责任。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1.提高思想认识，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

生态环境保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对江西的重要指示以

及中央相关文件精神列入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和各

级党校干部培训内容。

2.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印发《宜春市推动职能部门做

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宜春市有关职能部门生

态环境保护具体牵头事项清单（试行）》，进一步强化权责



明晰、协调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格局。

3.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健全完善《宜春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销号制度》，

进一步压实销号主体责任，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签字备案。

4.全市组织开展工业集聚区污染整治专项行动、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专项行动、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行动、生活垃圾治

理专项行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专项行动、大气污染防治专

项行动、饮用水水源保护专项行动、矿山开发整治专项行动、

自然保护区整治专项行动。

5.在市级“一台、一报、一网”设立专栏，及时公开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等重点环保任务的落实情况，公开

曝光专项督察发现的问题，接受公众监督。

6.严格落实整改责任，坚决以“不落实之事”倒查“不

落实之人”，对整改不力、敷衍应付、弄虚作假、问题反弹

的地方和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党纪党规，严肃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一些地方和部门盲目乐观，认为江西省总体生态环

境较好，因此没有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任主任的市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 10 个专业委员会，定期召开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定期听取全市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推进情况，持续加强对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统

筹领导。



2.落实有关部门责任。出台《宜春市有关部门生态环境

保护责任清单》《宜春市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实施意见》《宜春市有关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具体牵

头事项清单（试行）》等制度，真正将生态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

管行业必须管环保”要求落到实处。

3.加大环保督查力度。参照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做法，健全完善市级环境保护督查体系，规范工作程序和工

作机制，以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

进高质量发展为重点，督促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扛起

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推动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工作有效落

地。

4.在市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中，把生态文明

建设纳入领导班子工作实绩考核内容。在确定领导班子、干

部考核等次时，明确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资源保护、河

湖长制、林长制等方面责任不到位、措施不得力造成重大影

响的，评定为“一般”或“较差”班子和“基本称职”或“不

称职”干部。

5.严格责任追究。对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违法违规

审批开发利用规划和建设项目的，对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生

态严重破坏的，对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高发、应对不力、群众

反映强烈的，对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没有落实、推诿扯皮、没

有完成工作任务的，依纪依法严格问责。

三、萍乡、景德镇、新余、赣州、宜春、上饶、吉安等



7 个地市未完成省政府考核目标，但江西省未按整改要求对

未通过年度考核的地区进行严格处罚。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2021 年 1-12 月,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PM2.5

浓度均值为 31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 96.7%；2022

年 1-12 月，PM2.5浓度均值为 29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

为 94.2%。2023 年 1-12 月，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

准，PM2.5浓度均值为31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97.1%；

2024 年 1-10 月，PM2.5浓度为 26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

例为 96.4%。

四、全省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2017 年虽然全省断面达

标率有所提升，但地表水主要污染物高锰酸盐指数、氨氮、

总磷年均浓度均比上年升高。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 1-8 月全市地表水高锰酸盐

指数浓度、氨氮浓度、总磷浓度、化学需氧量浓度四项指标

均达到地表水Ⅲ类水及以上标准。

五、针对鄱阳湖水质持续下降的问题，江西省虽然制订

了一些整改措施，但总体上研究不多，用力不够，缺乏综合

治理思路和方案，仅是结合已经部署的有关水污染防治工作

修修补补，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宜春市出境的国考、国控、省考、省控断面有 5 个，分

别是：袁河洋江、奉新三洪村、铜鼓港口、丰城小港口、高



安青州村断面。2021 年 1-12 月，袁河洋江、高安青州村断

面达到Ⅲ类水质，丰城小港口、奉新三洪村均值达到Ⅱ类水

质，铜鼓港口断面达到Ⅰ类水质。2022 年 1-12 月，高安青

州村断面达到Ⅲ类水质，袁河洋江、丰城小港口、奉新三洪

村均值达到Ⅱ类水质，铜鼓港口断面达到Ⅰ类水质。2023 年

1-12 月，袁河洋江、高安青州村断面达到Ⅲ类水质，丰城小

港口、奉新三洪村均值达到Ⅱ类水质，铜鼓港口断面达到 I

类水质。2024 年 1-8 月袁河洋江、高安青州村断面达到Ⅲ类

水质，丰城小港口、万载均车村、宜春西村、丰城拖船埠、

宜春自来水厂、樟树荷湖馆、肖江江口、奉新三洪村断面水

质均为Ⅱ类，铜鼓港口断面达到Ⅰ类水质。

六、2016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期间，督察组向江西

省交办 1050 件环境信访案件。此次“回头看”抽查 66 件上

报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实际有 37 件没有整改到位，有的地

方甚至敷衍应对、弄虚作假，反映出一些地方群众观念不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树立不牢。

完成情况：已完成。

2016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交办我市信访件 184 件，已全

部解决到位；2018 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交办我市

信访件 257 件，已全部解决到位；抽查我市信访件已全部整

改到位。

1.丰城市华宏工业燃料油公司问题已整改到位，丰城市

包括和美、唯美在内的 5家陶瓷企业均已完善污染防治设施，

完成问题整改。



2.高安市两家陶瓷企业煤焦油问题已整改到位。

3.万载县睿锋环保公司环境违法行为已进行查处，对相

关责任人进行追责，企业已完善污染防治设施。

4.新坊镇诚质矿业加工厂、新丰达矿业有限公司已按照

新坊镇“一企一策”整改方案要求整改到位。

七、2016 年督察期间，群众反映宜春丰城市华宏工业燃

料油公司排放刺鼻废气和直排废水问题，2017 年 3 月宜春市

政府上报称该公司已完成整改。但“回头看”发现，该企业

无污染治理设施，刺激性气味强烈，废水直排。当时群众还

反映宜春市铜鼓县红福机制炭厂废水废气直排问题，2017 年

8 月铜鼓县政府在企业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的情况下，就申

请完成整改并销号，“回头看”现场检查企业依然废气直排，

污染严重。

完成情况：已完成。

丰城市华宏工业燃料油公司和铜鼓县红福机制炭厂存

在的问题已整改到位。

八、2016 年督察反馈指出江西省配套管网建设滞后，导

致早期建成的大量城镇污水处理厂长期不能正常运行，成为

“晒太阳”工程。对此，江西省提出要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与改造，到 2017 年底基本完成 55 个县污水处理设施

及配套管网建设。但“回头看”发现，一些地方污水收集不

到位、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低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完成情况：已完成。

1.江西省政府重点支持 48 个县（市）管网建设项目，



宜春市主要涉及宜丰、铜鼓、高安、靖安、上高等 5 个县（市）。

5 个县（市）清单内项目已全部完工，建成 277 公里污水管

网。

2.污水管网改造完成后，宜丰、铜鼓、高安、靖安、上

高等 5 个县（市）城镇污水收集率明显上升，城镇污水处理

厂进水浓度也有提高。通过新建改造污水管网，5 个县（市）

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均有明显提升，污水处理厂实现有

效运行。

九、“回头看”还抽查宜春市 5 家陶瓷企业，均存在危

险废物管理不规范、煤焦油去向不明等问题。

完成情况：已完成。

问题中指出的 5 家陶瓷企业分别是高安的瑞雪陶瓷、华

硕陶瓷、忠朋陶瓷、金丽陶瓷和上高县的金利源陶瓷，目前

五家企业均完成整改。

1.对问题中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依法进行查处，对

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

2.对陶瓷企业危险废物进行大检查，督促企业提高环境

保护意识，指导企业提升环境管理水平，防止产生环境污染

问题。

十、2016 年督察反馈指出，2013 年以来，全省部分城

市空气质量下降。对此，宜春市整改方案提出，要开展中心

城区及周边矿山、预拌混泥土企业扬尘整治，到 2017 年底

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和省政府考核目标。2018 年 5 月，宜

春市上报该问题整改已达到序时进度。但“回头看”发现，



方案出台后袁州区并未对矿山开采企业提出扬尘治理要求，

抽查的 3 家矿山开采企业扬尘治理均不到位，有 12 家预拌

混泥土企业未完成整改。由于整改措施落实不到位，宜春市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不明显，2017 年 PM10 年均浓度为 76 微克

/立方米，考核结果不合格。

完成情况：已完成。

中央督察组抽查发现的三家矿山企业（珠山、诚质、源

生）、12 家预拌混泥土企业都已按环保要求整改到位。

1.宜春市中心城区周边共有 32 家瓷土加工企业，已全

部委托第三方环保公司按照现行环保标准制订“一企一策”

整改方案，完善污染防治设施。

2.宜春市中心城区共 27 家混凝土搅拌站已全部完成整

改验收。各县市区 36 家混凝土搅拌站 35 家完成环保整改验

收，1 家异地重建。

3.宜春市出台制定施工工地“绿黄红牌”办法，每月对

各施工工地扬尘治理进行考核评价。

4.中心城区已全面实施建筑余土全封闭运输，19 家资质

企业引进新型环保智能余土运输车 537 台,已全部淘汰传统

老旧改装车辆 168 辆。

5.出台了《宜春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与禁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持续强化了对秸秆焚烧监管，

组织多轮专项巡查督查。

十一、2016 年督察指出宜春市宜丰县工业园多家铅酸蓄

电池企业违反环评批复废水零排放要求，私自排放生产废



水。江西省整改方案明确提出“宜丰县工业园所有铅酸电池

企业严格落实环评批复要求”。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

宜丰县政府每月向宜春市政府上报整改进展情况均称该问

题已整改完成，直至 5 月 27 日长新电源环境违法问题被媒

体曝光后，宜丰县政府才将该问题整改情况改为“未按期完

成”。“回头看”发现，宜丰工业园 7 家铅酸蓄电池企业废水

零排放要求均未落实到位，长新电源长期利用雨水渠超标排

放含铅废水，2018 年 1 月以来在厂区违法填埋含铅污泥等危

险废物约 200 吨。

完成情况：已完成。

1.宜丰县工业园区 7 家铅蓄电池企业按照“一企一策”

要求制定了整改方案并加以落实，按照技改环评要求对废气

治理设施进行了完善，对废水处理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同

时进行厂区废水、雨水明管明沟改造，对排污口按批复要求

进行了规范设置，并在总排口安装废水、雨水在线监控。

2.依法查处长新电源非法填埋危废的问题，对相关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

3.持续加大对铅酸蓄电池企业的执法监管力度，坚持每

季度对铅酸蓄电池企业开展一次危险废物检查。

十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效果不明显，截至

2018 年 6 月，江西省 8835 家规模化养殖场中，已建设治污

设施 7581 家，但其中有 1204 家存在配套设施能力不足、防

渗不到位、污水排放不达标等问题。位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的上饶市鄱阳、余干、万年三县共有规模化养殖场 209 家，



其中无粪便处理设施或设施不正常运行的有 173 家。抽查上

饶市鄱阳县宏泰养殖、景德镇市昊源牧业、南昌市连展畜牧、

宜春市袁州区六顺养殖、正邦养殖上高分公司等 14 家养殖

场，均存在污水直排、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

完成情况：已完成。

全市规模养殖场设施配套率 98%以上，畜禽粪污资源化

利用率 96.19%。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丰城市、樟树市、高

安市污染防治设施配套率达 100%。正邦养殖上高分公司废水

直排、超标排放问题已整改完成,实现稳定达标排放;宜春市

袁州区六顺养殖场已拆除。

十三、2016 年督察反馈指出，江西省部分工业园区水污

染问题突出。江西省整改方案要求，要督促企业做好污染防

治工作，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但督察发现，部分工业园区

环境监管仍然宽松软，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园区整

治不力。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1.制定《宜春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专

项行动实施方案》，推进开发区污染源监控一体化、污水处

理设施等建设，以市政府办名义印发《宜春市重点涉水企业

雨污管网整治实施方案》，全面启动排污口规范化设置，推

进雨水、污水明沟明管改造工作。

2.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工作的

实施细则》，持续开展环保法实施年活动；制定《宜春市工

业园区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持续深入推进工



业园区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通过开展日常巡查、“双随

机检查”和“零点行动”，形成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

势。

3.对重点产废企业、涉危企业、重点排污企业开展严格

的执法检查，对发现的违法问题依法依规处理到位，有效震

慑潜在的环境违法行为。2024 年 1-7 月，宜春市生态环境系

统共查处行政处罚案件 108 起，其中停产限产 3 起，移送行

政拘留 11 起，移送涉嫌刑事犯罪 10 起。

十四、宜春市奉新工业园区雨污不分、部分管网破损、

渗漏问题严重，进水量超出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雨水及地

下水挤占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大量工业废水未经处理溢流

河道后排入南潦河。加之园区企业偷排、超标问题突出，导

致南潦河水质逐年下降，下游国考三洪村断面 2016 年以来

总磷浓度逐年升高，断面水质持续恶化。

完成情况：已完成。

2020 年 1-12 月南潦河三洪村断面水质为Ⅱ类水，总磷

浓度为 0.0654mg/L。2021 年 1-12 月三洪村断面水质为Ⅱ类

水，总磷浓度为 0.0744mg/L。2022 年 1-12 月三洪村断面水

质为Ⅱ类水，总磷浓度为 0.0645mg/L。2024 年 1-8 月三洪

村断面水质为Ⅱ类水，总磷浓度为 0.062mg/L。

1.不断开展奉新县园区雨水主管排查整改行动，2019 年

完成 2 轮次雨水管网修复工作，2020 年 6 月园区聘请专业第

三方对园区可能存在问题的雨水管网进行地下机器人探管，

进行全面细致排查，共完成探管清淤 15 公里，完成 20 余处



支管错接、破损修复。

2.奉新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已完成，一期扩

建工程已完工，到达 3.4 万吨/日的处理能力。全面提升工

业园区企业污水预处理能力，督促重点涉水企业完成“一企

一管”改造。

3.进一步完善在线监控，在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总排

口、入南潦河排水渠（含雨水渠）以及涉磷、涉氟排水企业

污水、雨水排口增设总磷、氟化物在线监控设施。推进园区

一体化建设，园区空气自动监测站、显示屏、水自动监测站

均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4.加强对潦河水质监测力度，在南潦河上游建成 4 座水

质自动监测站。加强日常监管，开展工业园专项大排查行动，

严厉打击企业超标排放、偷排直排等环境违法行为。

十五、近年来，鄱阳湖水质仍持续下降，2016、2017 年

总磷全湖年均值分别为 0.072 毫克/升、0.078 毫克/升，总

磷浓度持续上升；Ⅲ类水达标点位持续减少，2016 年为

11.8%，2017 年无一达标。造成鄱阳湖水环境问题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是重要因素。水利、环境

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农业等部门督促推进不力，工作不

严不实；一些环湖市县重开发、轻保护，陆源污染管控不力，

给鄱阳湖生态环境保护带来挑战。

完成情况：正在有序推进，需长期坚持。

2021 年 1-12 月，袁河洋江、高安青州村断面达到Ⅲ类

水质，丰城小港口、奉新三洪村均值达到Ⅱ类水质，铜鼓港



口断面达到Ⅰ类水质。2022 年 1-12 月，高安青州村断面达

到Ⅲ类水质，袁河洋江、丰城小港口、奉新三洪村均值达到

Ⅱ类水质，铜鼓港口断面达到Ⅰ类水质。2024 年 1-8 月袁河

洋江、高安青州村断面达到Ⅲ类水质，丰城小港口、万载均

车村、宜春西村、丰城拖船埠、宜春自来水厂、樟树荷湖馆、

肖江江口、奉新三洪村断面水质均为Ⅱ类，铜鼓港口断面达

到Ⅰ类水质。


